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东 省

鲁人社字 匚zO18〕 355号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教育厅

关于做好⒛1s年度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

通 知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教育局,省直有关部门 (单位 ),有

关高等学校:

根据 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

2018年度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 (人社厅发 E2018〕

93号 )要求,结合我省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实际情况,现

就做好我省⒛18年度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。

一、突出分类评价,提高评审质量

以职业属性和岗位要求为基础,区分不同学科特点,根据《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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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省中小学教师水平评价基本标准条件》,对中小学、幼儿园和

特殊教育教师等实行分类评价,把师德放在教师评价的首位,坚

持重师德、重能力、重业绩、重贡献,突出教育教学实绩,引 导

教师潜心育人。坚持以同行专家评审为基础的业内评价机制,提

高评审质量,增强评审结果公信力。

二、继续向农村教师倾斜

推进城镇教师向农村学校、薄弱学校流动,将中小学教师到

农村学校、薄弱学校任教一年以上经历作为申报高级教师职称的

必要条件。在农村学校工作符合评审条件的中小学教师,任教

10年 以上申报中级职称,任教 20年以上申报副高级职称,可不

受单位岗位结构比例限制。为促进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一专多能教

师专业发展,允许所教专业与所学专业或教师资格证专业不一致

的农村教师参与职称评审。农村申小学教师和城镇中小学教师分

开评审,对长期在农村学校任教的教师予以适当倾斜。

三、做好申报推荐评审工作

按照《山东省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办法》及有关规定,中小

学教师职称实行个人申报、评议推荐、单位审查、主管部门审核、

呈报部门呈报、评委会评审。具体申报要求按照省教育厅 《关于

做好 2018年度全省实验技术和中等职业学校、中小学教师系列

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 (鲁教人函 E⒛ 18〕 40号 )文件执行。

(一 )正高级教师申报推荐

1.指标分配。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教育部确定的我

省⒛18年度中小学正高级教师指标数,综合考虑各市中小学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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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队伍建设和去年职称评审等情况,以设区的市为单位分配推荐

指标,有关高等学校及省直单位的附属学校 (含教科研机构 )按

每校不超过 1人申报 (具体指标见附件 )。 从⒛19年开始,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教育部不再统一下达中小学正高级教师指标

数,我省在核定的岗位结构比例内确定正高级教师指标数。

2.推荐要求。各设区的市、省直单位要认真执行有关政策 ,

用足用好分配名额,按照培养和造就教育家的政策导向做好正高

级教师的推荐和申报工作,高标准严要求,树立中小学教师发展

的标杆和楷模。其中,小学 (含幼儿园 )、 初中、高中原则上按

照 2⒕⒕的比例推荐 (小学和幼儿园教师人数不低于⒛%),义

务教育学校 (含幼儿园)中 ,农村 (乡镇及以下,不含县城驻地 ,

以教育事业统计口径为准 )教师比例不低于 30%。 兼职从事管理

工作的中小学教师,要符合 《关于中小学、中等职业学校中兼职

从事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教师推荐评审职称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(鲁人社办发 E⒛ 13〕 51号 )和 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师

队伍建设有关问题的意见》 (鲁政办字 匚⒛16〕 56号 )的相关

规定。兼职从事管理工作的教师不得超过推荐申报人数的 30%。

各设区的市申报正高级教师人员结构情况要提前报省教育厅人

事处备案。

(二 )副高级及以下职称申报评审

中小学教师副高级职称评审权全面下放到各设区的市,设区

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教育部门,要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

关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的规定,认真做好申报推荐和评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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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事项

进一步贯彻落实
“
放管服
”
改革精神,鼓励有条件的设区的

市研究制定本地区
“
定向评价、定向使用

”
的基层中小学教师职

称制度,基层中小学教师正高、副高级职称由各设区的市自主评

审,对长期在农村工作的中小学教师,可适当放宽学历,不做论

文要求。

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教育部门要密切配合,相互协

调,确保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工作顺利推进。着力规范中小学教

师职称评审程序,加强事中事后监管,强化公示公开,接受广大

中小学教师的监督。不断完善投诉举报机制,畅通反应问题的渠

道,对问题线索要逐一核查,做到事事有着落,件件有回音。严

格落实退休人员不得评审职称的规定,防止退休前突击评审职

称。严厉查处推荐、评审过程中的违规违纪行为。进一步加强教

师日常考核和聘后管理,通过岗位聘用、岗位考核、竞争上岗、

解聘辞聘,建立退出机制,实现能上能下。

附件:中小学正高级教师名额分配表

(联系单位: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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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中小学正高级教师名额分配表
序号 设区市 推荐名额

1 济南市 22

2 青岛市 25

3 淄博市 20

4 枣庄市 10

5 东营市 10

6 烟台市 23

7 潍坊市 26

8 济宁市 23

9 泰安市 20

10 威海市 12

日照市 14

12 莱芜市 6

13 临沂市 28

14 德州市 21

15 聊城市 14

16 滨州市 17

17 菏泽市 20

高等学校及省直单位附属学校
(含教科研机构 )

每校不超过 1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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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⒛18年 10月 22日 印发

校核人:鄢鸣




